
胡先生夫妇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老父亲

长达十年。2023年10月3日，老父亲去世。

办理完后事后，胡先生与弟弟胡某商议平分

父亲遗留的两套房产。胡先生没有想到的

是，其提议遭胡某断然拒绝，理由是胡先生一

家一直都居住在父亲承租的公房中，已经占

了便宜，这次分割胡先生应该少分。

胡先生的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沪分到一

套公有房屋，其与妻子共生育两子，即胡先生和

胡某。胡先生婚后仍与父母一起居住在这套

公有房屋中。2002年2月，胡先生的母亲去

世。后老父亲在胡先生的帮助下将公房购买

成产权房，产权仍登记在老父亲名下。2012

年2月，老父亲用积蓄在郊区购买了一套商品

房，一个人搬到商品房中居住，老房子仍由胡先

生住。胡某婚后搬出居住。2013年3月，胡先

生的父亲外出时不幸发生了车祸，瘫痪在床。

作为长子，胡先生把老父亲接到家中，十

年来，胡先生夫妇对老人生活上尽心照顾，精

神上予以慰藉。胡先生的姑姑常来看望哥

哥，见到侄子、侄媳把哥哥照顾得那么好，连

声夸赞。而胡某一开始在逢年过节时还过来

探望，后来干脆对老父亲不管不问。

胡先生找到我们律师团队咨询，想了解

一下自己一家一直住在父亲承租的房屋中，

是不是真的如胡某所说，自己占了便宜，应该

少分。我们全面了解了案情后认为，胡某在

继承遗产时不仅不能多分，相反，其应该少

分。老父亲承租的公房虽然承租人是老父

亲，但是，胡先生夫妇的户口一直在该房屋

内，且长期在该房屋内居住，故胡先生夫妇在

该房屋内享有居住权，不存在“占便宜”之

说。老父亲通过房改，将公房变更为产权房，

此时，胡先生夫妇仍有居住权。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三十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

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

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

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胡先生对老父亲尽

到了主要扶养和照顾义务，可以多分遗产。

而胡某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却不尽扶养

义务，分割遗产时应不分或者少分。

后胡先生委托我们律师团队为其主张权

利。我们申请胡先生的姑姑出庭作证，还原

了事情的真相。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的两

套房产共计价值600余万元，其中售后公房价

值400万余元，郊区的商品房价值200余万

元，对上述遗产，原告应多分，被告应少分，据

此判决如下：售后产权房屋归原告胡先生所

有，郊区的商品房归胡某所有，原被告的其余

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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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还是“摔”？一字之差为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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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陆泽昭）
夜深人静，为何仍有外卖员反复进出打烊后

的餐馆？原来这名外卖员不是前来取餐，而

是盯上了商家接单的手机。日前，宝山警方

抓获了一名盗刷手机钱款的犯罪嫌疑人。

1月30日，宝山公安分局高境派出所接

某商场餐馆老板胡先生报案，称他的银行卡

内莫名少了2300余元，怀疑被人盗刷。民警

了解情况后得知：这张银行卡一直放在胡先

生家中，且只绑定了他店内用于接取外卖订

单和收款的手机。民警据此怀疑，胡先生的

损失可能与这部手机有关。经民警进一步询

问，胡先生回忆：春节将近，店里生意红火，经

常忙到深夜，自己下班时为图省事，经常将手

机放在收银台的抽屉里。民警立即查询胡先

生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发现12条非本人的转

账记录。民警根据转账时间，调阅近期店内

安防视频发现，一名外卖员多次深夜出没于

柜台前将手机窃走，后又于凌晨将手机放回

原处。民警循线追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杨

某，并在其落脚点将其抓获。

杨某到案后交代，数日前，自己在餐馆等

待取外卖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餐馆接单收

款的手机没有设置锁屏密码，且店员将手机

直接放在收银台的抽屉中未上锁。杨某便心

生贪念，于深夜潜入餐馆搜寻手机，得手后，

他前往便利店尝试购买了一些零食饮料，发

现手机是免密支付后，杨某愈发猖狂，数日间

多次深夜取走手机进行网费充值、饮食开销

等，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了下来。

经统计，杨某共消费5次，总计2313元。目

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宝山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员工发生工伤后，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获

得相应赔偿，可有些人却动起了歪脑筋，把不

属于工伤范畴的伤算在内，从而套取工伤理

赔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骗取工伤保险费

的不法分子，最终还是要面临法律的制裁。

日前，经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万元。

家暴牵出案外案

2021年6月，小孙因家庭琐事对小彭进

行了殴打，小孙被取保候审一年后，案子移送

至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在与小彭视频沟通

时发现她说话不利索、记忆力衰退，小彭称自

己又被家暴殴打过，这引起了检察官的重视，

是否有案外案有待调查？

检察官再次询问小孙，小孙为了证明小彭

所受重伤并非自己造成，是在一次争吵中她自

己跳下楼所导致，便提交了小彭的住院病历等

一系列材料，并找来小彭受伤现场的两名公司

员工作证。检察官惊讶地发现，材料中有一份

是反映小彭工伤理赔款入账的银行交易明细

表。按照小孙和两名证人的说法，如果小彭是

自己“跳”下楼，怎么能得到工伤理赔款呢？检

察官认为其中可能存在骗保行为，便将这条诈

骗犯罪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

2022年11月7日，小孙和小彭夫妻二人又

因琐事吵架，小彭一气之下将小孙父亲孙某公

司的奔驰轿车开走，孙某无奈来到派出所报

案。民警发现孙某就是线索中的怀疑对象，当

即对他进行传唤。一开始，孙某还一口咬定，

小彭就是“摔”下楼，属于工伤。公安机关委托

司法鉴定机构对小彭的字迹进行鉴定，认定

《劳动合同》上的签名并非出自小彭笔迹。同

时，对小彭和两名公司员工再次进行询问，证

实小彭是自己“跳”下而非“摔”下楼，小彭也并

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不是公司员工。同时，

检察机关还查明，孙某的公司是在小彭受伤之

后缴纳的社保，明显存在先伤后保的情形。

骗工伤保险费  万余元

事实摆在眼前，孙某供述了犯罪事实。

原来，2021年8月21日下午，小孙与小彭夫妻

二人在孙某所开公司内因琐事发生争执。一

怒之下，小彭从公司二楼平台跳下，导致头部

受伤，后送至医院抢救，诊断为重度颅脑外

伤，但36万余元的高额抢救费用让小孙感到

压力重重。这时，孙某计上心来，便与儿子密

谋，通过虚构公司和儿媳小彭的《劳动合同》

并伪造小彭签名，再紧急为小彭补缴社保的

方式，将小彭的伤情假冒成工伤，再提供相关

材料给相关单位，工伤理赔款就能轻松到手。

做戏做全套，孙某还帮小彭从2021年7

月开始补缴社保。2021年9月，孙某向相关

单位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供了虚假

证明材料。相关单位审查资料后，对于小彭

的医院病史中记录为“患者从2楼跳下”质

疑。为此，孙某去医院将病史修改为“摔下”，

并以公司名义特地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表

明医院记录病史为笔误，最后成功骗取工伤

保险费22万余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孙某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数额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孙某的行为

构成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开展了大

量释法说理工作，督促孙某认罪认罚、退赔诈

骗所得。最终，宝山区检察院以认罪认罚简

易程序提起公诉，并建议对孙某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可宣告缓刑。2024年1月

19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案件办理结束后，宝山区检察院对相关

单位进行约谈，建议进一步推动工伤保险申

报的规范化管理，严格审批制度，有力维护社

保基金安全和广大参保人的利益。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王韵怡

1月14日11时许，家住莘

庄的张女士到莘松派出所报

案，称家中14万元现金和2块

价值约5万元的手表不见了。

张女士独居，失窃前只有男友

来过住处。由于近期张女士在

男友提醒下换了门锁，还给了

其一把备用钥匙，此次家中失

窃却没有被侵入迹象，张女士

怀疑是男友拿走了钱和手表。

接报后，民警很快排除了张

女士男友作案的可能性。民警

在张女士家二楼阳台外发现一

处可疑痕迹及部分生物物证。

经检验，此生物物证关联到某盗

窃前科人员赵某。通过走访排

摸，民警发现赵某女友竟是张

女士同事。1月17日凌晨，民警

将两人传唤至派出所调查。赵

某起初拒不交代，但民警通过其

藏匿在袜中的车钥匙，在赵某

的私家车内查获了被其用剩的

10余万元被盗现金及两块疑似

被盗手表。在证据面前，赵某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原来，赵某近期债务缠身，

通过蹲点，发现张女士家阳台

门不上锁，趁张女士外出时，徒

手爬上阳台入室行窃。

本报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陶一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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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拿走凌晨放回，利用免密支付猖狂盗刷

订单超时被平台处罚，外卖小哥竟将满

腔怨气发泄到路旁停放的共享单车上，最终

也因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法律的代价！

近日，长宁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寻衅滋事案

件，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月30日14时许，长宁公安分局北新

泾派出所接到某共享单车工作人员陆先生

报警，称自己在工作中发现，三十余辆停放

在淞虹路近金钟路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的

链条被人为破坏，致使车辆无法正常投入使

用。接报后，民警立即着手调查。通过调阅

公共视频，民警发现在前一晚凌晨，有一名

男子曾在共享单车停放区域长时间停留，其

间还时不时有俯身伸手的动作，具有重大嫌

疑。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最终明确了该名

男子的身份信息，并于1月31日15时30分

许将违法行为人霍某抓获。

到案后，霍某承认了自己破坏共享单

车链条的违法行为。据霍某交代，他在案

发前一晚一直在接单跑外卖，然而在凌晨

2时许突然接到平台通知，称自己因为一

单外卖超时要被罚款。在下班回家途中，

霍某越想越气，正好见到路边停靠的一排

共享单车，一时头脑发热，从电瓶车后备箱

里拿出工具，一口气剪断了三十余辆共享

单车的链条，以此来发泄内心的负面情

绪。经过民警的教育，霍某对自己一时冲

动的行为后悔不已，并表示愿意赔偿自己

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通讯员 屠昱辉 本报记者 屠瑜

工作不顺发泄情绪 共享单车无辜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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